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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112 年專題徵稿

《客．觀》是一個關注族群文化與博物館研究，兼具科普與學術專業之期刊。

《客．觀》期待從多種視角思索族群關係，同時提供和客家、族群及博物館相關議

題，包含實務分享、學術研究、田野觀察、跨界對話及新觀點之發表平台，歡迎相

關議題文章投稿，隨到隨審。

本年度規劃兩個專題，分別為：「地方再現、社群參與：生態博物館的透視與

影響」以及「六堆水資源與文化資產」，徵稿期程為即日起至 112 年 8 月 31 日止，

預定 113 年刊登。除「專題企畫」外，其餘各單元全年徵稿，包括「研究論文」、

「研究 / 田野紀要」、「評論」、「博觀」等單元，歡迎各界踴躍投稿。

    相 關 資 訊 請 參 考 本 中 心《 客． 觀 》 網 站：https://thcdc.hakka.gov.
tw/12205/12234/66640 /66646/98081/post。

專題一：地方再現、社群參與：生態博物館的透視與影響

1970 年代在法國登場的生態博物館論，對全世界的博物館實踐帶來衝擊。生

態博物館論的核心理念包括：拋棄博物館的威權性格與國家機器意識型態，以及降

低專業者的角色；重視地方文化傳統，從集體記憶、地方遺產、以及地方民眾對自

己文化的想法來經營博物館；建立收藏不再是博物館的核心和成立的絕對條件，如

何將地域文化遺產以最佳方式詮釋與呈現才是工作要點；現在或未來導向，博物館

應作為社會發展的催化劑，希望可以改變現在、甚至創造未來。生態博物館的目的，

在於以科際整合與社區參與的方式來呈現某一個地理區域的集體記憶，而不是以學

術或功能分組的專業部門為基礎，去執行傳統博物館的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功

能。

生態博物館理論在 1970 年代於法國倡議以來，由於伴隨著文化民主化、公民

社會發展、地方發展等的大趨勢與課題，相關論述與實踐持續衍生、擴張，可以說

是最具影響力的博物館主張，然而，其跨域幅度之大、涉及關係人與課題的複雜程

度，已經遠遠超過傳統博物館學領域。今日，我們應該將生態博物館視為一種理念、

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博物館模式。有趣的是，歷經半世紀生態博物館的核心論述

事實上沒有太大的改變，但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中出現差異甚大的實踐模式。

在臺灣，由於全島性社區營造、自我文化認同運動醞釀的溫床，生態博物館也

成為各地行動借用的論述。我們看到，生態博物館論讓臺灣各地倡議在地視野、社

區參與、價值轉換、產業創新的行動者有所共鳴，因此規模不一、取向多元的實踐

處處可見。因地制宜，是生態博物館的絕對必要條件，所以很難發展出標準操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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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每一個地方都必須在內外資源辨識、對話、磨合的過程中，找出自己的實踐之

道，但同時也對地方內涵的詮釋與再現，帶來很大的影響。

本刊歡迎呼應上述觀點所進行的實證研究，藉由實際案例描述生態博物館主張

如何成為回應地方課題的工具，對地方社群的結成與行動帶來什麼影響？「地方」

如何被定義、又如何再現與資源化？就這些當代的重要現象又如何提出觀看的理論

與分析架構。

專題二：六堆水資源與文化資產

本專題將分別從六堆水資源以及六堆文化資產兩部分討論。第一個主題探討

「六堆水資源」，過去在臺灣的俗諺中，流傳著一句「開埤做圳，人人有份」，反

映清代從業戶墾民出錢出力興築大水圳，逐步改變整個臺灣的地景。在日本時代總

督府水源治理政策下，水源管理逐步掌握在日本殖民政府手上。直到近代，站在第

一線與農民接觸的各地農田水利會，或者是改制後的農委會農田水利署各縣市管理

處，以及經濟部水資源局，都必須做好水源管理。長時期內外環境的變化，究竟對

六堆水資源及在地居民用水產生何種影響？甚至造成農業景觀和生活方式的調整或

改變。

第二個主題為「六堆文化資產」，文化資產承載社會發展脈絡及人民共同生活

記憶，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已經制訂超過 40 年，如何讓六堆具有保存價值之

有形或無形文化資源，取得正式的文化資產身分；再者，對於已取得文化資產身分

者，如何進行保存和後續維護，讓更多人認識深厚六堆文化及其價值等。

歡迎和六堆以上兩個主題相關的研究論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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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期刊徵稿簡則

110 年 9 月 2 日訂定公告

110 年 12 月 14 日第一次修訂公告

111 年 1 月 24 日第二次修訂公告

111 年 7 月 21 日第三次修訂公告

112 年 3 月 22 日第四次修訂公告

《客．觀》是一個關注族群文化與博物館研究，兼具科普與學術專業之期刊。

近年來，臺灣乃至於全球客家研究的發展方興未艾，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博物館所扮

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客．觀》期待打破一元化的觀點，鼓勵從多種視角思索客家

與其周邊族群的關係，同時增進博物館專業與客家研究之間的對話，並提供客家、

族群及博物館相關議題，包含實務分享、學術研究、田野觀察及新觀點之發表平台。

一、本刊單元及徵稿範圍

本刊歡迎與客家、族群及博物館等相關領域（產經、史學、文化資產、教育、

行政、國際暨地方社會與政治）的研究與科普的書寫成果。在博物館專業領域

部分，本刊著重於文化研究取向的博物館書寫論述，將博物館活動視為文化實

踐、文化現象，鼓勵更多研究者從民族學、人類學角度關注博物館現象發展研

究議題。同時關注國內外有關客家博物館、族群博物館研究趨勢、臺灣客家政

策與博物館實踐等當代性議題，期能擴展並充實臺灣客家博物館研究、客家博

物館與文化研究的視野。

徵稿類別分作「學術研究」及「博觀」兩單元。除「專題企畫」外，其餘各單

元全年徵稿，包括「研究論文」、「研究 / 田野紀要」、「評論」、「博觀」

等單元，本刊接受中文、英文與客語投稿，歡迎各界踴躍賜稿。

（一）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包括研究論文（Research Article）、研究／田野紀要（Research 
Note）與評論（Review）三類。「研究論文」（15,000 字左右）為具原創性之

正式論文，「研究／田野紀要」（10,000 字左右）乃是研究過程中或事後重要

研究議題報告或概念討論，及研究調查心得與資料整理的內容；「評論」（3,000
字左右）則是針對相關專書、展示、電影、音樂、表演等的回顧與意見。

（二）博觀論壇

屬於科普性與推廣性質的「博觀論壇」涵蓋多元觀解、族群記憶、人文展演、

行��客庄等面向。歡迎有關客家、族群與博物館等相關文史、文化資產、蒐藏、

研究、展示、教育、管理與行銷、在地參與、地方活化等方面之評析或紀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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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3,000-5,000 字）。

二、審查辦法

（一）學術研究

        1.「研究論文」單元採雙向匿名審查原則，包括初審、複審及決審三階段。

         (1) 初審：

本刊編輯委員會常務委員就來稿進行形式要件審查。凡符合本刊之性質、

形式要件（包括字數、格式、體例、匿名性等）者，即進入複審程序。不

符合者則提送編輯委員會進行決審。

       (2) 複審：

A. 初審通過之文章，經編輯委員會確認外審委員建議名單後，由主編詢問

外部審查人之意願，送 2 位外審委員審查。

B. 複審意見包括最少 300 字的質性說明，並勾選下述之評等：①同意刊出；        
②修改後刊出；③修改後重審；④不同意刊出。

       (3) 決審：

完成複審程序之稿件，將由編輯委員會進行決審，決審意見分為兩類：

①同意刊出；②不同意刊出。

（二）「研究／田野紀要」，除審查人數為 1 人外，其餘程序與研究論文同。「評

論」，由主編及編輯委員審查，經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即可刊登。

（三）本單元來稿採雙向匿名審查原則。初審通過之文章，經編輯委員會確認外審

委員建議名單後，由主編詢問外部審查人之意願，提送 1 位外審委員審查，

經由編輯委員會決審通過後，即可刊登。

三、論文格式

（一）來稿請以 MS Word 或其他相容軟體編輯，橫向排列，並註明頁碼。

（二）稿件順序：首頁、中文摘要（500 字左右）與關鍵詞（5 個以內）、英文摘 

要（150 字以內）與關鍵詞（5 個以內）、正文、附錄、參考文獻。

（三）論文格式請參考「《客．觀》期刊撰稿格式」。

四、出刊與收稿

（一）出刊：本刊一年出版兩期，於每年 5 月及 11 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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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稿：

(1)凡與本刊宗旨相符之研究論文、研究紀要／田野紀要、評論與博觀之文章，

全年開放徵稿。

(2) 本刊僅接受未曾在其他刊物發表過之稿件。

(3) 本刊對投稿文字有編輯權，並視排版需要決定圖片之採用數量及大小、位

置等。

(4) 來稿文責作者自負，使用之圖片應獲得完整授權，如有違反著作權法之

情事經查明者，作者應自行負責外，本中心並得取消稿酬或退稿，稿酬

已支付者則予以追繳。

五、稿件交寄

（一）來稿請註明投稿論文類別，並填寫投稿申請書，請將文稿電子檔 e-mail 至
《客．觀》編輯部，電子郵件帳號：editor@mail.hakka.gov.tw（單封信件以 
10MB 為上限）或寄至 366003 苗栗縣銅鑼鄉九湖村銅科南路 6 號，客家委

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客．觀》期刊編輯部收。

（二）詢問審查、出版相關事宜亦請洽本刊編輯部，電子郵件帳號同編輯部。

六、授權與稿酬

（一）凡經刊登者，須同意授權客家文化發展中心無償使用該著作，並同意授權本

中心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文化部或其他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

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符合資料庫之需求，酌

作格式之修改，以上約定不影響作者著作人格權相關權利。

（二）來稿一經刊登，本刊寄贈當期期刊 3 本。「學術研究」文字為每千字 850 元，

圖片每張 300 元，「博觀」文字為每千字 700 元，圖片每張 200 元，圖說、

註解及參考文獻不計稿酬。圖片張數以實際使用數計算，「學術研究」文章

每篇最高支付 10 張圖片費用；「博觀」文章每篇最高支付 5 張圖片費用。


